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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盈江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原则同意盈江县2025年财政第七批衔接资金（省级第四批）和财政衔接资金收回重新安排项目
计划及资金的批复

县农业农村局：

《盈江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盈江县2025年财政第七批衔接资金（省级第四批）和财政衔接资金收回重新安排项目实施计划（方案）及资金下达的请示》（盈农请〔2025〕95号）已收悉，根据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有关办法和工作安排，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项目计划投入第七批衔接资金（省级第四批）和财政衔接资金收回重新安排690.325094万元，项目计划涉及产业发展等2类6个子项目，其中：
一、产业发展。涉及项目4个、资金433.535094万元。

二、乡村建设行动。涉及项目2个、资金256.79万元。

对于计划安排项目，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核实核准建设内容及规模，不得变更，如遇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变更的，按相关程序办理。同时请各项目实施单位认真抓好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工作，杜绝出现“负面清单”，确保项目按质按量完成。
附件：1.盈江县2025年度第七批衔接资金（省级第四批）及收回结余资金项目计划安排表
2.盈江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盈江县2025年财政第七批衔接资金（省级第四批）和财政衔接资金收回重新安排项目实施计划（方案）及资金下达的请示（盈农请〔2025〕95号）
盈江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盈江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2025年9月4日

抄送：县财政局、县委统战部、芒章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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